面粉、大米、食用油、采购项目技术参数

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食堂面粉、大米、食用油采购项目

（二）项目预算金额：该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46320元（肆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所有采购量为总量。

二、商务要求：

（一）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1.交货期：供货方接到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进行供货，供货方必须按照院方供货验收标准及指定的品名、规格、数量等要求及时进行供货，不符合要求的，院方有权立即退货。

2.交货地点：供货方按院方要求配送货物的日期将货物送达至以下指定地点：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餐厅，并确保及时配合院方完成验收工作。

3.接货单位（或接货人）：院方指定的接货人为，餐厅库管员或负责人。其他任何人员（包括甲方的其他任何工作人员）签署的接货单，甲方均不予认可。

4.以合同签订的配送时间为准。

（二）付款条件

1.院方支付任何一笔款项前，供货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财务做账要求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免税项目除外）并提供发票查验单，否则，院方有权拒付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2.院方、供货方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按月进行货款结算。如遇节假日甲方财务扎帐等特殊情况，结账日期依次顺延。

3.院方通知供货方结算货款时，供货方需认真核对结算清单和送货单，双方就当次货款结算完毕且供货方开具货款正规发票后即视为供货方对该期货款结算金额认可无异议。从发票开具之日起，供货方再发现当期货款存在错算、漏算的情况，院方不予补付任何货款，产生的损失由供货方自行承担。

4.供货方收款账户信息：

开户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行   号：

税   号：
院方向以上账户付款，即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对供货方相应的付款义务。供货方对上述账户信息的准确性和可用性承担全部责任。若上述账户状态或信息发生任何变更，供货方应提前7个工作日使甲方获悉，否则院方不对供货方迟延收到或未能收到任何款项承担责任。
三、供应商资质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包括采购食品的生产或销售）；
3.生产厂家需具备食品生产许可证、销售商必备食品经营许可证；若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及服务不是供应商生产或拥有的，则必须得到食品制造商或拥有食品制造商正式授权的代理商的正式授权或者所颁发的授权经营代理证书；如为多级代理，须提供各级授权及代理证书。
4.供应商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的网页截图；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拥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后续服务能力；

6.本次采购活动不接受联合体。

四、详细参数要求如下

（一）项目概述及需求（含采购货物的名称、规格、单位等，可以表格形式呈现）

（二）项目技术规格及要求（填写货物的技术参数要求等,可以表格形式呈现）

（三）要求投标人按照清单分项报价，每件货品均不得高于最高单价限价（元）。
	序号
	品规名称
	品规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
	参数要求
	备注

	1
	面粉
	25KG袋
	100
	94
	面粉色泽洁白，干燥松散，无结块，无虫害现象，包装完好。具有正常的粮食色泽，气味、清洁卫生。
	执行标准：GB/T1355 
特制一等粉（精粉/富强粉）。25kg/袋

	2
	中长粒米（米饭米）
	25KG袋
	80
	149
	色泽米白，粒型长无黑点，颗粒完整，无稻壳、石子等异物，无虫害，无发霉结块等现象，口感劲道。提供加工企业质检报告相关证明。
	执行国家标准GB/T 19266，优质一等及以上。25kg/袋

	4
	葵花籽油
	10L*2/件
	100
	250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可见的异物，透明度高，无浑浊，无沉淀和悬浮物，粘度小，无分层现象，气味正常，无酸臭异味，不得添加任何香精、香料。提供加工企业质检报告相关证明。
	执行国家标准GB/T10464（或高于该标准的企业标准）,物理压榨，10L/桶。

20L/件


注：上述货物交货期：供货方接到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进行供货，供货方必须按照院方指定的品名规格、数量等要求及时进行供货，供货方供货不符合要求的，院方有权立即退货。
五、质量要求：
1.大米：谷粒长宽比，长度在≥7 毫米以上，宽度≥2 毫米以上。米粒饱满，洁净，有光泽，纵沟较浅。且必须保证为当年度产的新鲜稻谷，保存得当无霉变、不生虫，要求色泽呈透明玉色状，未熟米粒可见青色（俗称青腰），禁止使用二次抛光米。包装上必须有清晰的厂家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净重量；必须有生产许可证。 
2.面粉：面粉的小麦原料必须选用当年新疆优质麦源产地所种植的优质小麦，坚决杜绝掺杂其他地方所产的小麦，不许添加陈化粮。面粉内不许添加任何增白剂、防腐剂等添加剂，保证无污染、零添加。货品由生产厂家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要求的包装箱或包装袋进行完整包装。包装上必须有清晰的厂家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净重量；必须有生产许可证。

3.食用油：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焦臭，酸败及其他异味；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可见的异物，透明度高，无浑浊，无沉淀和悬浮物，粘度小，无分层现象，气味正常，无酸臭异味，不得添加任何香精、香料。提供加工企业质检报告相关证明。

六、供货验收标准

1.以招投标文件及本合同院方、供货方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为货物的验收标准。院方仅对供货方交付货物的数量、规格、外观等进行初步验收，初步验收合格不代表供货方对所交付货物潜在质量安全问题免责。
2.供货商所提供的产品剩余有效期不得低于保质期的三分之所有供货产品外包装不得有破损，干净整洁。

3.所有参与本项目米面油供货投标单位，须现场递交对应品类合格实物样品；样品质量、品牌、等级、执行标准必须符合招标文件采购技术参数要求，与后期供货货品保持同质同标；样品作为评标评审、到货验收比对依据，不提供样品或样品不符合要求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4.乙方供货前，需提相关有效的纸质版供货资质资料并加盖公章（要求为鲜章），提供的资料包含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所供产品的检验报告。

